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海富通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５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

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累计收益

＝∑

份额持有人

ｉ

日的份额余额

／１００００×

基金

ｉ

日的万份

净收益，其中

ｉ

为日期（即每日收益的计算结果以去尾方式保留

到分，再逐日累加）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

金份额将于收益支付日的次一工作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投

资者可于收益支付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起查询和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

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

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支付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投资者于收益支付日申请申购

、

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的收益

，

申请赎回

、

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当日的收益

；

２

）、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１５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面值自动结转为

基金份额

，

若该日为非工作日

，

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

３

）、

本基金分

Ａ

级和

Ｂ

级份额

，

Ａ

级份额的基金代码为

５１９５０５

，

Ｂ

级份额的基金代码为

５１９５０６

；

４

）、

咨询方法

：

４．１

）

登陆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４．２

）

致电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

特此公告

。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８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３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

，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亏损

０～２９６．２６

万元

。

３

、

修正后的业绩预计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８９．７４％～９２％

盈利：

９８７．５３

万元

盈利

：

８０

万元

～１０１．３４

万元

二

、

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

三

、

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业绩预计修正的原因主要是

７－９

月份公司主导产品双料喉风散销售收入的增长

。

７－９

月份

本是销售淡季

，

预计销量应较前两个季度下降

。

但由于公司在央视等媒体投放广告宣传

，

扩大

营销人员队伍和增强终端促销后

，

已开始产生效益

，

双料喉风散销量在第三季度增长迅速

，

１－

６

月份仅为

１

，

１００．０９

万元

，

１－９

月份达到

２

，

２９９．３１

万元

。

另外

，

７－９

月份各项成本和费用较前两季

度变化不大

，

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有所增长

，

使得净利润超出原先预计范围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

度报告为准

。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

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１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

，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

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４０％～７０％

。

３

、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 －６０％

盈利：

３１

，

３８８．１９

万元

盈利

：

４０

，

８０４．６５

万元–

５０

，

２２１．１０

万元

二

、

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

如适用

）

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

受美国旱灾等多方面影响

，

今年

７

月份以来

，

国内豆粕

、

菜粕

、

小麦等产品价格连创新

高

，

其中豆粕价格同比上涨

３０％

以上

，

导致公司饲料产品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

。

２

、

下半年以来

，

受经济不振影响

，

国内肉类消费市场低迷

，

猪

、

鸡

、

鱼等终端消费品价格持

续走低

，

导致多个肉类品种养殖利润下降甚至出现亏损

；

特别是水产养殖中呈现全国大部分

地区对虾养殖成活率较低

、

成鱼滞销等现象

，

造成下半年全国水产饲料销量大幅下滑

。

虽然公

司养殖户数量保持良好增长势头

，

但饲料销量因客户用量减少而未达到预期

。

３

、

公司同时受到行业上游原料价格上涨

、

下游终端产品消费不景气的影响

，

饲料产品毛

利率有所下降

，

导致公司利润增长低于预期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三季

度报告中披露

。

本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歉

，

并提醒投资者

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９９

证券简称：鹿港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以专人送达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

实到董事

９

人

，

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符合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相关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钱文龙先生主持

，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

，

形成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公司购买洪泽县鹿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当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网站及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的

《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洪泽县鹿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房产暨关

联交易公告

》；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审议

，

关联董事钱文龙

、

缪进义

、

钱忠伟三位董事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公司营业范围的变更的议案

；

公司因经营需要

，

拟将经营范围增加防静电服的研发

、

制造

、

加工

、

销售

；

防静电服的购

销

。

现公司经营范围修改为

：

全毛

、

化纤

、

各类混纺纱线

、

毛条

、

高仿真化纤

、

差别化纤维和特种天然纤维纱线及织物

、

特种纺织品

、

服装

、

防静电服的研发

、

制造

、

加工

、

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纺织原料

、

针纺织品

、

服装

、

服饰

、

防静电服

、

五金

、

钢材

、

建材的购销

。

同时

，

对公司章程作相应修改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三

、

审议通过了召开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当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网站及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的

《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

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９９

证券简称：鹿港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

洪泽县鹿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１

、

关联交易内容

：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６

，

７２０．７１

万元的价格向公司实际控制人

钱文龙先生控制的洪泽县鹿港房地产有限公司购买其开发的鹿港湖滨华府

Ｃ

幢部分商业用

房

，

此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２

、

此项关联交易构成重大关联交易

，

需要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３

、

关联董事回避

：

钱文龙

、

缪进义

、

钱忠伟

４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１

、

情况概述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向公司实际控制人钱文龙先生控制的

洪泽县鹿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鹿港房地产

”）

购买部分商业用房

。

根据

《

上海证

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

》

等文件的相关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２

、

董事会审议情况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６

票

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购买洪泽县鹿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房产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董事钱文龙

、

缪进义

、

钱忠伟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事前认

可

，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

并发表了同意此项交易的独立意见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文件的相关规定

，

上述关联交易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但未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

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

二

、

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１

、

关联人基本情况

（

１

）

鹿港房地产简介

名称

：

洪泽县鹿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洪泽县东五道

６

号

。

法定代表人

：

缪进义

。

注册资本

：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实收资本

：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公司类型

：

有限公司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

。

一般经营项目

：

无

。

（

２

）

与关联人关系

鹿港房地产为公司控股股东钱文龙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

，

属于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关联企

业

，

为此

，

上述购买房产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洪泽县鹿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鹿港湖滨华府

Ｃ

幢项目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洪

泽县境内

，

坐落于东五道西侧

，

东五街东侧

。

该工程东西长

５９．６４

米

，

南北宽

２５．４４

米

，

屋檐高度

６１．５０

米

，

容积率

４．１

，

地下一层

，

地上十五层

，

总建筑面积

１８

，

２９３．３９

平方米

（

其中地下负一层面

积

２

，

５５７．７２

平方米

，

地上面积

１５

，

６１１．５３

平方米

，

机房层

１２４．１４

平方米

）。

本房产取得了洪国用

（

２００７

）

第

１９３８

号

《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

Ｚ２００７２６４

号

《

建设用地规划用地许可证

》、

建字第

３２０８２９２０１１００２３－１

号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３２０８２９２０１１０７２９００００１Ａ

号

《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

证

》、（

洪泽

）

房预售证第

２０１１００５

号

《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

房产开发手续齐全

。

目前

，

本处房产实际完工状况如下

：

该项目主体已经封顶

，

室外部分已绿化

、

场地基本已水泥地面

，

外立面无粉刷及幕墙

，

室

内填充墙完工

，

已经安装好自动喷淋系统

，

铝合金窗已安装

。

上下水管已安装

。

部分安装了空

调通风管道

，

电力及变压器未安装

，

电梯未安装

，

整体基本达到毛坯房要求

，

预计在

２０１２

年底

能交付使用

。

鹿港房地产已将鹿港湖滨华府

Ｃ

幢

１－３

层部份出售给江苏太仓农商行洪泽支行

，

出售建

筑面积合计

２

，

５９９．５７ｍ

２

。

公司本次购买鹿港房地产开发的鹿港湖滨华府

Ｃ

幢剩余的

１２

，

８０４．９９

㎡商业用房和

４０

个地下车位

，

共计评估价为

６７

，

２０７

，

１００

元

。

２

、

截至本公告日

，

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涉及重大争

议

、

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

、

司法冻结措施等情况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对于上述交易房产价值的确定

，

公司在参考鹿港房地产出售给无关联第三方

———

江

苏太仓农商行洪泽支行价格的基础上

，

聘请拥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江苏中天

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标的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

。

根据评估报告

，

截止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转让标的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６

，

７２０．７１

万元

，

具体见

下表

：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评估值

１

商业用房 平方米

１２

，

８０４．０９ ６５

，

３０７

，

１００．００

２

地下车位 个

４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６７

，

２０７

，

１００．００

上述评估是评估机构采用市场法得出的结果

：

由于评估标的物为商业用房

，

市场上同类

成交案例较多

，

但出租

、

经营收益数据缺乏

，

因此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

。

公司与鹿港房地产进行关联交易决策中

，

定价依据为以独立第三方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转让价格

，

定价公允

，

合理

，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存在

。

五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进一步发展

，

扩大经营范围

，

增加新的收入来源

，

在收购张家港美伦精品酒店的基

础上

，

并充分利用美伦酒店现有的管理

、

设计

、

装饰等方面的优势基础上

、

拟在购买鹿港房产

产的房产后

，

在洪泽县投资设立一家类似于美伦酒店的精品酒店

。

以上收购是为公司利用现有资源

，

扩大投资

，

逐步实现多元化经营

，

为公司实现下一步发

展打好基础

。

本次收购后

，

暂时不会对上市公司产生积极影响

。

六

、

资金来源

本次购买房产全部以自有资金执行

。

七

、

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意见

１

、

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经过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同意将该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

独

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同意公司向鹿港房地产购买其开发的鹿港湖滨华府

Ｃ

幢用于酒店设立

，

该交易定价依托

第三方评估价格

，

定价合理有效

。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众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董事会在该议案的审议过程中

，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

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

２

、

保荐机构意见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认为

：

公司向鹿港房地产购买鹿港湖滨华

府

Ｃ

幢

，

依照第三方评估价格

，

定价合理

。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依

法回避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但该议案尚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关联交易不

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平安证券对此无异议

。

八

、

备查文件

１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３

、

独立董事关于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４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５

、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９９

证券简称：鹿港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所在地会议室

●

会议方式

：

现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

：

否

根据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

（

星期

六

）

９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有关事项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１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３

、

会议地点

：

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工业区公司所在地六楼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

１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公司购买洪泽县鹿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

公司营业范围的变更的议案

三

、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股东可以到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工业区公司证券部登记

，

也可以用

信函

、

传真方式登记

。

信函

、

传真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

（

含该日

）

前公司收到为准

。

２．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

－ １１

月

２

日

。

３．

登记地点

：

公司证券部或用信函

、

传真方式登记

。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出示代理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和持股凭证

。

四

、

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公司地址

：

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

邮政编码

：

２１５６１６

联 系 人

：

邹国栋

联系电话

：

０５１２－５８３５３２５８

传 真

：

０５１２－５８４７００８０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出席者交通

、

食宿费用自理

五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日期

：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表决指示

：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公司购买洪泽县鹿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产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２

公司营业范围的变更的议案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特此公告

。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９９

证券简称：鹿港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送达全体监事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在公司所在地会议室召开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高慧

忠主持

，

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

，

会议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经全体

监事一致同意

，

形成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了公司购买洪泽县鹿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当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网站及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的

《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洪泽县鹿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房产暨关

联交易公告

》；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

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2

2012

年

10

月

16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630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

2012-036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2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集人

：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

、

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

3

、

召开地点

：

公司科研大楼一楼会议室

4

、

召开时间

：

2012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

点

30

分

5

、

主持人

：

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

、

总裁杨军先生主持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7

人

，

代表公司股份

69,191,300.00

股

，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41.43%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天银律师事

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的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

。

本次会议审议表决了如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

《

公司章程

》（

修正案

）

同意

69,191,3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

审议通过

《

投资运作管理制度

》（

修订稿

）

同意

69,191,3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

审议通过

《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69,191,3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

审议通过

《

关于补选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69,191,3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指派朱玉栓

、

张慧颖两位见证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会议见

证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

召

集人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

、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

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四

、

备查文件

1

、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2012-067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1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2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3

、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

（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2012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14:30

（

2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2012

年

10

月

14

日

-2012

年

10

月

15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

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4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98

号武汉光明万丽酒店三楼会议厅

。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肖宏江先生

6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相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整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

（

含股东代理人

，

下同

）

共

36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861,422,919

股

，

占本公司股权登记日

（

2012

年

10

月

10

日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60%

。

2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4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860,708,636

股

，

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58%

。

3

、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32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14,283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267%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肖宏江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

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三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

《

关于参与国土资源部

2012

年页岩气探矿权公开招投标的议案

》

鉴于公司参与本次页岩气招投标

，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规划

，

会议同意以下事项

：

（

一

）

同意公司参与本轮招标的鹤峰和来风咸丰页岩气区块投标

，

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

筹划本次投标的相关事宜

，

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

二

）

若公司中标

，

授权公司经营层针对中标区块对外签署合资合作协议

、

组建项目公司

等开展页岩气勘探开发的具体工作

。

公司参与本次页岩气探矿权公开招投标的有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

关于参与国土资源部

2012

年页岩气探矿权公开招投标的公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1,861,422,91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该议案

。

2

、

审议通过

《

关于投资湖北银行的议案

》

公司本次投资湖北银行

，

有利于推进公司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

，

提升公司的竞争

力

。

会议同意公司投资

8.71

亿元

，

认购

3.25

亿股

，

占湖北银行发行后总股本的

9.9%

，

成为湖北

银行并列第一大股东

。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签署相关协议

。

鉴于公司关联方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参与湖北银行本次增资扩股

，

中国长江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江电力

"

）

为其控股子公司

，

北京长电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长电创投

"

）

为长江电力全资子公司

，

则长江电力

、

长电创投作为与该关联交易事项有

利害关系的关联方

，

回避表决

。

本议案有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

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的

《

关于投资湖北银行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981,332,902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该议案

。

3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

<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表决情况

：

同意

1,861,422,91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该议案

。

4

、

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

，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会议

同意公司择机使用

80,000

万元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

过

6

个月

，

从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后具体使用日期计算

，

到期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本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

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的

《

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1,861,422,91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该议案

。

5

、

审议通过

《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2012-2014

）》

表决情况

：

同意

1,861,422,91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该议案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孙艳利

、

王晓翠

3

、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

召

集人资格和表决程序等均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

2

、

见证律师出具的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2012-100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通知情况

：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及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刊登了

《

上

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

及

《

上海超日太阳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

2

、

召开时间

：

2012

年

10

月

15

下午

15:00

时

3

、

召开地点

：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经济园区旗港路

738

号公司会议室

4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

5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6

、

主持人

：

倪开禄先生

7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为合法

、

有效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22

名

，

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24,602,526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50.34%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7

名

，

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24,111,016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50.28%

；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15

名

，

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91,510

股

，

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数的

0.06%

。

2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公

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四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24,541,33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99.99%

；

反

对

61,196

股

；

弃权

0

股

。

2.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2012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24,541,33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99.99%

；

反

对

61,196

股

；

弃权

0

股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高慧律师

、

李珍慧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和表决

程序等均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

六

、

备查文件

1

、《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见证法律意见

》

特此公告

。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2012-101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

S4 Clean Energy Projectos

Esolucoes Sustentaveis Ltda

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签订的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

，

公司董事会将按规定及时披露后续的电站

实际开发建设进度情况及签订的相关补充协议

，

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后续公告

。

一

、

协议签署概况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超日太阳

"

）

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与

S4 Clean Energy Projectos Esolucoes Sustentaveis Ltda

（

以下简称

"S4"

）

签订了

《

战略合作协

议

》。

协议约定双方在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在巴西市场合作开发建设

272MW

光伏电站项目

。

二

、

协议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

：

S4 Clean Energy Projectos E Solucoes Sustentaveis Ltda

注册地址

：

Lot 16 QND 14, Sala 203-Parte A, CEP 72140-140, Taguatinga-DF, Brazil

注册资本

：

100

万美元

成立时间

：

2009

年

10

月

20

日

法定代表人

：

Joao Eugenio Goncalves de Medeiros Junior

经营范围

：

太阳能项目开发建设

，

太阳能

，

风能灯具以及

LED

的销售

，

电力巴士的销售

。

三

、

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合作地区

双方同意本合作框架主要指定的合作地区为巴西市场

。

但不排除双方在其他地区及项目

的合作

，

其他地区及项目的合作

，

双方可另行约定

。

（

二

）

合作时间

双方同意本合作框架主要指定的合作时间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在此期

间启动的合作项目的周期及结束时间如超出本约定时间也视为合作时间的正常延续

。

本协议

终止后

，

经双方协商同意

，

可另立合作项目和延长合作时间

。

（

三

）

相关授权及保密约定

在本协议确定的目标市场区域内

，

双方给予对方主要战略合作伙伴地位

。

超日将在项目

保护

、

项目投资

、

项目承建及零部件供应

（

包括逆变器

，

支架等

）

和货款账期方面给予

S4

最大程

度支持

。

在本协议合作时间内

S4

视超日为合作伙伴

，

所有相关项目和合作机会优先提供超日

参考及决策

。

双方同意在得到对方同意或授权情况下

，

双方可使用及披露对方相关信息和资料

，

包括

但不限于使用既往工程项目名录

，

LOGO

及其他经同意使用的信息和资料

。

合作双方有责任保

护相关商业机密

。

（

四

）

合作目标及范围

双方在合作期间内

，

在指定区域合作开发建设

272MW

光伏电站项目

。

其中

44MW

已经在前

期开发过程中

，

预计

2013

年年底之前完成

72MW

，

2014

年

100MW

，

2015

年

100MW

。

超日为上述项

目的独家组件供应商

。

四

、

协议对本公司的意义和影响

本次与公司签订

《

战略合作协议

》

的合作方

S4

是一家致力于南美洲太阳能电站项目的开

发

，

融资及组织承建

，

销售并提供光伏电站交钥匙工程的巴西公司

。

公司将通过本次战略合作

在巴西这一新兴光伏市场进行布局

，

并将借助与

S4

逐步深入合作来积极开拓整个南美洲光伏

市场

。

本次合作将为公司未来的电站业务开拓更广阔的市场

，

进一步保障公司的组件销售量

，

同时

，

公司将通过逐步布局南美洲新兴光伏市场来有效缓解欧美双反的影响

，

最终将有利于

公司盈利能力和综合实力的提升

。

特此公告

。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5

日

信诚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双盈

A

份额折算和申购与赎回结果的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基金管理人

"

）

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在指定

媒体及本公司网站

（

www.citicprufunds.com.cn

）

发布了

《

信诚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双盈

A

份额开放申购

、

赎回业务公告

》（

简称

"

《

开放公告

》

"

）、《

信诚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之双盈

A

份额折算方案的公告

》（

简称

"

《

折算公告

》

"

）

和

《

信诚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之双盈

B

份额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

简称

"

《

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

"

）。

2012

年

10

月

12

日为双

盈

A

的第

1

个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及开放申购与赎回日

，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双盈

A

的基金份额折算结果

根据

《

折算公告

》

的规定

，

2012

年

10

月

12

日

，

双盈

A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25

元

，

据此计算的双

盈

A

的折算比例为

1.025000000

，

折算后

，

双盈

A

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

元

，

基金份额持有人

原来持有的每

1

份双盈

A

相应增加至

1.025

份

。

折算前

，

双盈

A

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255,168,853.53

份

，

折算后

，

双盈

A

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261,548,078.57

份

。

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双盈

A

经折算

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

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

投资者自

2012

年

10

月

12

日起

（

含该日

）

可在销售机构查询其原持有的双盈

A

份额的折算

结果

。

二

、

本次双盈

A

开放申购与赎回的确认结果

根据

《

开放公告

》

的规定

，

所有经确认有效的双盈

A

的赎回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

，

据此

确认的双盈

A

赎回总份额为

76,057,320.72

份

。

双盈

B

的份额数为

109,315,442.74

份

。

根据

《

基金合同

》

的规定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

》

生效之

日起

3

年内

，

双盈

A

的份额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

7/3

倍双盈

B

的份额余额

（

即

255,069,366.39

份

，

下同

）。

对于双盈

A

的申购申请

，

如果对双盈

A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后

，

双盈

A

的份额余

额小于或等于

7/3

倍双盈

B

的份额余额

，

则所有经确认有效的双盈

A

的申购申请全部予以成交

确认

；

如果对双盈

A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后

，

双盈

A

的份额余额大于

7/3

倍双盈

B

的份

额余额

，

则在经确认后的双盈

A

份额余额不超过

7/3

倍双盈

B

的份额余额范围内

，

对全部有效

申购申请按比例进行成交确认

。

在发生超额申购时

，

申购申请的比例确认计算方法如下

：

申购申请的确认比例

＝

（

255,069,366.39－

（

双盈

A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

有效赎回申请份

额

））

／

比例确认前申购金额

。

投资者申购申请确认金额

＝

投资者提交的有效申购申请金额

×

申购申请的确认比例

。

当发生比例确认时

，

双盈

A

的申购申请确认金额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

申购申请确

认金额的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

小数点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

，

由此产生的误差

计入基金资产

。

经本公司统计

，

2012

年

10

月

12

日

，

双盈

A

的有效申购申请总额为

498,577,931.89

元

，

有效

赎回申请总份额为

76,057,320.72

份

。

本次双盈

A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经确认后

，

双盈

A

的份额

余额将大于

7/3

倍双盈

B

的份额余额

，

为此

，

基金管理人对全部有效申购申请予以比例确认

。

本次双盈

A

申购申请的确认比例为

13.955%

。

本基金管理人已经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根据上述原则对本次双盈

A

的全部申购与赎回申请

进行了确认

，

并为投资者办理了有关份额权益的注册登记变更手续

。

投资者可于

2012

年

10

月

16

日起到各销售网点查询申请与赎回的确认情况

。

投资者赎回申请成功后

，

本基金管理人将

自

2012

年

10

月

15

日起

7

个工作日内通过相关销售机构将赎回款项划往基金份额持有人账户

。

本次双盈

A

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及开放申购与赎回结束后

，

本基金的总份额为

364,383,

838.52

份

，

其中

，

双盈

A

总份额为

255,068,395.78

份

，

双盈

B

的基金份额未发生变化

，

仍为

109,

315,442.74

份

，

双盈

A

与双盈

B

的份额配比为

6.999973363

：

3

。

根据

《

基金合同

》

的规定

，

双盈

A

自

2012

年

10

月

13

日起

（

含该日

）

的年收益率

（

单利

）

根据双

盈

A

的本次开放日

，

即

2012

年

10

月

12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整

存整取基准年利率

（

税后

）

+1.5%

进行计算

，

故

：

双盈

A

的年收益率

（

单利

）

＝3.00%+1.5%＝4.50%

双盈

A

的年约定收益率计算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

。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

基金合同

》

和

《

招募

说明书

》

等相关法律文件

。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134

证券简称：天津普林 公告编号：

2012-016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股票

（

证券简称

：

天津普林

；

证

券代码

：

002134

）

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内

（

2012

年

10

月

12

日

、

10

月

15

日

）

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况

。

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10

月

16

日开市起停牌一小时后复牌

。

二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

针对股票异常波动

，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

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

，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1

、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2

、

公司声明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

3

、

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4

、

经询问

，

公司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也不存在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

5

、

经查询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

》

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

、

补充之处

。

四

、

风险提示

1

、

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

、

收购

、

发行股份等行为

，

且至少

3

个月内不筹划同一事项

。

2

、

经自查

，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3

、

公司

2012

年三季度的经营业绩情况与公司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预计情况不存在较大

差异

。

4

、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